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乍 

畏 

御

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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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

劉 

家 

固 

恭 

局

早見君性花束 
浅 色 治 能斗冬 

及即钱依

* 浅 宵 精“ 
常.領九不補潛 

院，之醜全姉 
JL症無未返 大„4 

女 能出去

陽先選
•层左之

存方］漁性步健 

拘 丰 而 能‘比 

学身 冶 強 活 

及不反筋妹 
三庆注温骨月各 

天川步諸寛L 
妆筋履痹■菊，丸i 

效 絡康 眉 胳
等難背法• 

疟仿疼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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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米
偈
保
證
此
米
爲
忒
士 

超
等
絲
苗
・
品
質
優
良• 

經
衆
認
爲
市
上
無
上
好
米

長
身
絲
苗 
好
夷
好
飯

加
拿
大
米
偈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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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
離

！
婚

—啓

—
事

- 

廖
若
薇
，
住 8
4
西
三
十
二
街
九
五
六 

號
，
於
一
九
三
八
年
與
住
居
雲
毋
固
蘭 

胡
南
二
九
一
五 
II
及
二11

大
商
斯
街
豊 

七
七
五 *
 之
唐
良
根
正
式
結
婚
，
現
已 

於
覚
九 X 四
年
六
月
十
七
日
與
唐
良
根 

在
二
埠
大
衙
由
裁
判
官
偉
路
恨
氏
裁
判 

批
准
正
式
宣
吿
離
柵
，
經
此
敬
吿
親
友

廖
若
薇
謹
敗 ,ilill 

鄙
人
自
一
九
四0
年
英
億
宣
俄
之
初
而 

回
貢
甫
抵
香
港
翌
朝
敞
邑
中
山
淪
陷
宅 

家
人
早
已
避
居
澳
門*
與
舍
親
開
談
齒 

曾
駢
泉(
淸
平
直
彎
將
及 
一 
年
擬
欲
復 

襄
鳥
華
毋
爲
崎
曹
港
又
吿
淪
陷
僦
船 

來
fra
故
入
費
大
極
拳
社
福
男
公
儀
師
 

傅
及
令
公
子
大
寶
蒯
練
- 

11 微
卑
直 

*
祖
國
光
復
後
而
却
乘 

«!•來
加
回
思
鄙 

人
少
時
患
胃
病
及
常
常
頤
痛
歷
有
廿
年 

之
久
中
西
醫
衢
不 

111 爲
功
自
習
太
極
拳 

後
未
及 
一 
年
二
病
漸
渐
减
少
兩
年
健
兩 

病
全
消
至
今
十
載
育
餘
禾
見
復 *
此
皆 

太
極
拳
之
功
也
同
學
中
以
中
西
名
醫
及 

商
政
學
界IS

名
戒
欲
鍛
鍊
身«
却
病
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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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囘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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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委
請
召
囘
陳
質
平 

葉
公
超
因
菲
案
辭
職 

台
北
亞
洲
敵
罐•
監
察
委
員
九
人 

■
已
正
式
向
監
察
院
提II

，
饋
行
依
院 

召
回
自
由
中31
第
大
便
陳
質
平
，
其 

中
指
出
。
自
陳
上
月
向 !
法■

出
之 

「不
正
確 *
吿
」
中
・
證
明
陳
對
菲
敏
 

之IB

過
等
售
商
菲
化
案•
所
得 

81
之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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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垣
觀
新
閣
。
嘆
國
事
！ 

台
博
方
面
自
任
命
俞
鴻
鈞
出6
 行
政
院
饯
•
各
部
會
人
選
業
觀
發
衷
・ 

譽
七
者
談
當
「少
壯
內
閣J

•
義
謂
泉
等
平
均
年
齡
未
超
丑
十
也•
責
之̂

^
 

爲
「傀
儡
內
閣
」•
若
全
体
人/

5r

金 8
唯
唯
諾
諾
之
徒
也
吾
人
對
此
•
願
保 

留
態
度
，
然
亦
不
能
不
有
所
述
焉

—

俞
氏
作
風
•
素 B
缺
乏
果
敢
宣
幹
之
精
神•
於
財
政
部
任
內
加
是■
談
台 

省
主
席
任
內
亦
如
是
。
其
惟
一
長
處
•
乃
爲
能
燄
條
件
聽
命
於
經
介
石i^g

 

命
裁
長
官
雖
爲
無
可
非
微
之
行
，
且
篇
官
箴
所
應
如
是
。 

不
幸
者
乃
将
氏
向 

喜
濫*
♦ 
值
事
方
面
指
挿
及 
一 團
•
政
治
方
面
則
干
涉
内
法
，
此
項
作
風
，
至 

今
未
改
•
一 手
令
」政
治
•
迄
今
依
然
■
此
所
以
仍
爲
各
方
所
衿
病
也
。 

以
孵
氏
之
頑
固
如
彼•
以
俞
氏
之
奉
迎
如
此•
二
人
間
之
融
治
確
能
相
信

一

年
六
月
廿
三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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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rta

公
司
註
亞
省
及
卑
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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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 
v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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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經
理
。
代
理
環
球
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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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b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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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動
唱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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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
istri
Brlt
sper
ntol

式
樣
新
款
。
機
件
簡
里 

Hl
Di&
  

Jas 
mo
價
格
相
宜
。
包
用
三
年 

AC
M.I
erta
916
Ed
。
價
錢
目
錄
函
索
卽
奉 

*

A.
Alb9

雷
炎
公
司
啓

報
•
宛
全
不
蜜
・
當
時
陳
謂
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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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過
該
案
之
可
能
性•

又
凯
，
外
交
部
長
葉
公
超■ 

政
府
通
通
零
售
商
非
化
案•
引
咎 

，.已
經
行
政
院
長
兪
鴻
鈞
挽
笛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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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
鴻
圖
。
收
取
新
效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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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
智
始
範
收
大
政̂

^

•
若
謂
施
政
万
面
龍
突
破
因
襲
。
樹
立
新
周 
奮

菲

力
始
能
創
大
變
局.

未
敢
信
然 "

年
而
學
或
因
已 

長
年
鼻
塞
病
失

脚
病"
病
度
膚
病 

础
稲
而
學
飾
其
須

氏
是
否
足
以IE

此
•
不
無
疑
間• 

就
自
周/
有
人
才
官
•
加
張
羣
之
練
逹■
如

苦
幹 
均
各
具
一

果
皆
謂
神
奇
鄙
人 

毋
之
物
頗*
友
人 

欲
學 

(9 耳
生   

@
羈
身
未
能
国
命
今
簣
 

巳
結
束
樂
與
僑
胞
爲
友
如
有
此
志
者
不 

論
男
女
老
幼
精
往
片
打
街
黃
璽
山IB

公 

所
二
樓
共
同
練
習
時
間
下
午
七
時
至
九

長
處
而
新
閣
揆
之
大
任
•
偏
落
於
俞
鴻
鈞
之
手•
則
此
中
奥
妙
。
吾
人
已
盯 

知X 大
略
•
目
的
所
在
•
不
過
修
便
於
指
摞
而
已
，
;!!飽
点
估
計•
則
新
閣*
 

本
之
作
風
如
何 
巳
可
思
過
半
矣
・

上
半
年
港
澳
爆
竹 

輸
美
數
量
極
微 

曹
港
亞
洲
社■
■
此
間
消
雇
靈
通 

商
界
透
露
，
在
今
年
上
半
年
内
。
美
殖 

遒
口
商
行
，
向
港
澳
各
爆
竹 6
 造
厳
打 

瞒
之
爆
竹
，
總
値
僵
合
类
製
四
萬
元■ 

此
數
與
以
掬
之
報
厚
。
謂♦
國
各
私
人 

進
口
商
行
•
預
定
訂
購
之
爆
竹•
在
此 

時
朗
內
。
釣
達
八
拾
元
萬
元
。
相
差
俺 

大
，
據
該
方
面
解
釋•
此 

11
數
字
上
之 

室

。
乃
因
爆
竹
之
進
口
料
可
。
大
部
一 

份
由
美
國
商
行
優
得•
旅*
華
僑
商
行 

•
则
少
鳩
沾
之
儷
會•
因
此
僑
商
闻
港
一 

澳
盯is

爆
竹
之 *
量
極
少
♦
而
港
澳
之 

製
諧
廠
商
• 
在
最 

<$戲
星
網
來
•
自
美 

■
方
面
接
副
之
訂
費
單■
亦®
^
乎
其 

微
・

，，句 
1.a一

稼
网

一
待
罪
之
身•
也
贖 

一
對
以
往\
種
種
缺 

一嚴 
一 决
策
之
唯
怒

處
於
國
家
民
族
之
立
邦•
吾
人
自
希
望
台
灣
富
局
能
一 

罪
之
舉
•
前
車
可
鑑
。
前
事
可
師
。
苟
無
求
進
之
庆
心
： 

陷
而
克
服
之 
一
如
用
人
之
唯
才■
施
政
之
唯
仁
•
執
法
之. 

:
：
則
敢
詛
其
成
就
必■
限
也
。

國
家
今
日
之
飴- 
非
大
展
新
猷
不
足
以
莫
定
基
礎
，

.逻"•
『

现
星
源
黄
炳
棠
隸
啟 

王
也

時

覆
轄

』K
E
F

◎

哀
謝

先
考
字
綸
焯
高
公
府
君
痛
於
中
華
民
國 

四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日
病
終
于
旅
寓
積
閏 

善
八
十
五
、歲
不
孝
程
振
遠
居
祖
國
不 

克
隣
視
含
殮
祗
遵
禮
成
服
叨
蒙
潟
端
綸 

高
雲
山
宗
叔
林
禮
舉
先
生
及
岡
州
總
會 

館
同
人
等
主
持
喪
禮I8

于
同
月
十
八
日 

出
殯
歸
土
復
蒙
宗
親
戚
友
詛
厚
愚 

II 儀 

花
圈
親
臨
執
縫
素
車
致.送
髙
誼
隆
情
歿 
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
，

未
亡
人 
黃
氏 
泣
淚
歛
稚 

孤
子
一 
程
振 
泣
血
稽
順 

厚
惠
列
后 
恕
不
稱
呼 

岡
州
總
會
館
索
車
二
飼 
花
圈
二
個 

親
屬
車
二
輛 
林
昭
森
五
元 
票
行
四 

元 

一
高
雲
山 
周
年
瑞
黃
潮
 

高
文
慎 
林
禮
舉 
高
養
 
高
撮
儉 

高
振
博 
高
振
純• 
以
上
每
貳
元 

余
暢
和 
馮
賢
接 
馮
均
珩 
曾
傳
萼 

岑
傅
合 
馮
均
活 
嫌
容
可 
陳
象
維 

林
舉
炤 

何 
鰻 
高
敗
華 
高
明
芳 

黃
志
仔 
林
剛
毅 
林
之
清 
李
明
 

鍾 
旺
，稼
用
跟
宇
莫
瑞
麟
 

胡
昭
國 
超
康
仁 
以
上
每
壹
元

^&

明
作
風
不
成
 

反
攻
復
國
豆

恢
宏IS

度
不
足
以
攬
集
賢
才 
缺
其
一
則
一

團
18 
四

-̂  >̂Z>ZV  -W  -X  ^  <S  ^  ^  ^  ^  /XZ*V  W  ^  Ŵ  N  ^  ^  S  ^  SZ  ^  ^  Z  ^  ^  ^  ^  ^  ,̂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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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
請
公
債
票
僱
員
多
名 

本
公
司
宜
聘
請
僱
員
多
名
。
爲
推
銷
公 

債
票
生
意
。
荀
能
勤
力
。
每
年
可
僅
弍 

萬
五
千
元
之
好
入
息
。
此
必
爲
君
素
來 

所
尋
覓
的
良
好
機
會
。
所
有
僱
員
。初 

次
服
務
■
本
公
司
當
負
訓
練
負
任
。
是 

以
不
須
先
有
經
驗
。
但
要
購
有
新
式
汽 

車
。
請
將
年
齡
，
姓
名
，
地
址
，
電
話 

。- 
併
塡
入
官
函
便
妥
。

SALESALH
ti  

W
AN

TED  
丨 

W
e  

need  

a  

m
iniber  of  

C
hinese  

sa-esm
en  in  the  security  business  w

ho  are  hard  w
orkers  8nd

一 

w
ane  to  earn

 Kcod m
oney

。  up  to  525・000・00  .a  year.  

This  m
ay  

be  the  opporLunity  you  have  heen   
ookin

  

);for・  Every  salesm
an

 

has  

Lo  ninke  h  SL8rt・  

W
e  

至一一 train  you.  

Previous  experience  

net.  

necessary。
m

ust,  have  -ace  m
odel  car。  

St.a

一e  

apre,  

nam
e-  

ad

二r
d
 and  phone  num

ber  in

 your  reply  to

 A
llied  

•   
tfi'ecuritieae  

201  

ConnauxhC

 
B-k
・- Saskatoon-  
s
  

g-kL

•
巡
亲
台
万
音
論
一 
雖
未
嘗
無
此
覺
悟
，• 
然
言
與
心
違
•
行
與
口
悖
」
乃
彼
等 

之
慣
技
，
事
之 

UI
悲
處
•
映
在
此
耳1 

一 

李
白
畤
有
日••
「
安
得
廣
廈
千
萬
間
。
庇
盡
天
下
寒
士
俱
獻
顏
」
•
對
此 

日
別
嫌
之
网
事
。
吾
人
不
禁
亦
有
「
安
得
國
士
千
萬 
敬
拾
破
碎
河
山
更
重
光

」
之
嘆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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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總
商
會

請
市
府
裝
飾
華
埠 

雲
如
英
帝
國
運
動
會
醤
辦
處•
以 

関
專
期
近
。準
備
装
飾
市
中
大
街•
藉 

壯
觀
瞻
•
本 

18 中
華
總
商
會 
一
以
華
埠 

爲
遊
客
及 ®
光
「巴
市
車
」之
集
中
点
• 

亦®
竇
干
裝
飾
計
副
之
下•
昨
特
去
函 

本
埠
市
長
•
請
求
注
意
，茲
將
原
函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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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爲
巡
警
郭
京
所
拘
捕•
即
由
暗
査
解 

囘
警
用
審
間
之
後■
正
式
被
施
爲
謀
殺 

他
利
夫
人
之
兇
手•
他
利
在h
旅
館
租 

房
寄
宿
一
是
用
假
名 
其
被
捕
時
•
初一 

不
肯
承
認
爲
他
利
。
而a
警
察
掙
扎
•

械
旅
館
職

as

利
在
詐
册
部
簽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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